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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办法

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是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重要环节，此项工作对展示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、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，进一步提高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具有重要意义。为了规范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工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经学院初评推荐均可参加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评选。

二、评选原则

评选工作遵循“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、严格筛选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。

三、评选组织及程序

1．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每年评选一次，由教务处组织实施。

2．各学院于每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全部结束后，组织院内专家初评，向教务处报送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材料，推荐数量应不超过本学院当年本科毕业生总数的5％。

3．学校按学科组织校内外专家，对学院推荐参评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评审。

4．评选出的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汇编成《齐鲁师范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 (设计)集》。

四、评选提交材料

推荐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须提交以下材料：

1．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档；

2．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；

3．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汇总表。

五、其他

1．凡评选为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学生，学校颁发“齐鲁师范学院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”证书，同时赠送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(设计)集》一册；对指导教师颁发“齐鲁师范学院优秀毕业论文(设计)指导教师”证书。

2．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．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

2．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汇总表

教务处
2015年6月10日

附件1：

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
	论文（设计）题目
	

	作者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指导教师
	
	职称
	
	从事专业
	

	论文（设计）

主要创新点

	

	在校期间参加科学技术活动及获奖情况
	

	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结论


	
	答辩成绩
	

	推荐单位

意见


	院长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审核

意见
	审核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教务处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 

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汇总表

学院（章）:
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专业
	论文题目
	指导教师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